

















































































































































































































































































































































































































































































































































































































































































































































































































































































































































































































































































































































































































































	目录
	第一类 预算
	一 修正预算法
	二 修正预算章程
	三 修正输国家及地方预算收支分类标准
	四 预算科目细则
	五 概算预算格式及说明
	六 救灾准备金法
	七 实施救灾准备金暂行办法
	八 营业机关预算科目
	九 修正铁道部直辖国有铁路编制概算及执行预算暂行规程
	十 财政部所属财务机关编制预算分配表章程
	十一 财政部所属财政机关编制支付预算书章程
	十二 关于适用预算章程三十四三十九两条规定办法三项令
	十三 诠释动支第二预备费限制及追加预算限制令
	十四 各机关应自二十三年度起编送预算分配表函
	十五 各地方预算总一律将救灾准备金依法列入预算令
	十六 订定办理县地方预算规章之要点
	十七 昭示县市预算执行办法令
	第二类 收支
	一 财政收支系统法
	二 公库法草案
	三 中央银行法
	四 中央各机关经营收支款项由国库统一处理办法
	五 财政部直辖各征收机关查账规程
	六 财政部直辖各征收机关稽核章程
	七 审计部规定现金财物经理程序
	八 修正监督地方财政暂行法
	九 监督地方财政暂行法旅行细则
	十 各机关经收公款应存中行令
	十一 各机关公款应交由中行存汇令
	十二 规定出纳人员缴纳保证金办法令
	十三 出纳人员保证金额由各该机关自定令
	十四 江苏省各县县金库暂行规程
	十五 江苏省各厅所属各机关及各县缴解款项办法
	十六 江苏省财政厅规定省专款保管存支办法
	十七 修正江苏省各县县款收支存放办法
	第三类 会计（普通会计）
	一 会计法
	二 设计会计制度程序及时期
	三 设计会计制度应行注意事项
	四 中央各机关会计事务之性质与组织表
	五 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
	六 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编制收支报告暂行办法
	七 收支报告科目表
	八 中央各机关及所属普通公务单位会计制度之一致规定
	九 财政部会计则例
	十 财政部所属机关编送收支旬报表办法
	十一 收支旬报表所列收支各款分类表
	十二 收支旬报表所列收支各款分类说明
	十三 财政部所属财政务机关编制收入计算书章程
	十四 财政部所属财务机关编制支出计算书章程
	十五 国营机关应将营业状况分期报告令
	十六 江苏省省款会计规程
	十七 江苏省各县县政府税款会计规程
	十八 修正江苏省各县会计主任暂行规则
	十九 江苏省各县县地方机关会计规程
	第四类 会计（营业会计）
	一 中面银行会计规程
	（一） 中央银行会计科目
	二 铁路会计规程
	（一） 铁路资本支出分类则例
	（二） 铁路营业进款分类则例
	（三） 铁路营业用款分类则例
	（四） 铁路岁计账盈亏账盈亏拨补账则例
	（五） 铁路总平准表分类则例
	（六） 营业铁路处理新设展长路线及扩充路产会计则例
	三 公路会计规程
	（一） 统一公路会计科目
	（二） 盈亏科目
	（三） 盈亏拨补科目
	四 电政会计规程
	（一） 交通部电政会计规程
	（二） 交通部电政会计科目
	五 邮政会计规程
	（一） 邮政会计则例
	（二） 邮政储金汇业局会计则例
	（三） 邮政储金汇业保险处会计则例
	六 国营招商局会计规程
	（一） 国营招商局会计科目
	第五类 决算
	一 暂行决算章程
	二 决算书与各种附表之格式及说明
	三 铁道部直辖国有铁路编制决算暂行规程
	四 江苏省各县编造县地方决算暂行办法
	第六类 交代
	一 公务员交代条例
	二 财政部所属机关公务员交代条例旅行规则
	三 各机关出纳人员任用及交代应照审计法施行细则十六十七两条办理令
	四 修正江苏省县长办理交代细则
	五 江苏省各县地方机关主管人员办理交代细则
	第七类 审计
	一 审计法
	二 审计法施行细则
	三 支出凭证单证明规则
	四 修正国内出差旅费规则
	五 审计程序
	六 审计会议规则
	七 审计部广东省审计处复审会议暂行规则
	八 审计部稽察中央及所属各机关收入状况及抽查收入账目实施办法
	九 审计部稽察交通物料集中购置暂行办法
	十 审计部稽察铁道物料集中购置暂行办法
	十一 审计部河南省审计处稽察工作实施办法
	十二 审计部审核国营招商局收支暂行规则
	十三 审计部财务处理试行就进审计办法
	十四 公务员任用送审期限及其支给薪俸暂行办法
	十五 审计处依法应有监督县市预算之权令
	十六 各机关编造各月份计算书类时应将各项收入编入收入计算书并注明来源及划拨情形令
	十七 各机关所有收入须一律按月列报令
	十八 各机关对于计算或决算报告书类送达期限及查询之通告书答覆期限经过三个月者则停止核准期支付命令令
	十九 各机关收支计算书及附属单据必须依法造送审核令
	二十 暂行国家普通岁入预算事前监督办法
	二十一 坐字拨字支付书无法坐足拨足时整理办法
	二十二 各机关因执行职务所必需者应准支办公费若干实报实销其余一切公费交际费等概行停止令
	二十三 各机关所用物品有国货而购用洋货者以不经济支出论令
	二十四 私人捐款庆吊等不得作正开支令
	二十五 各团体募捐官吏不得以个人名义认捐令
	二十六 江苏省各县地方款项稽核规程
	第八类 会计审计机关
	一 国民政府主计处组织法
	二 财政部组织法
	三 修正监察院组织法
	四 修正审计部组织法
	五 审计处组织法
	六 国民政府主计处处务规程
	七 国民政府主计处办理各机关岁计会计统计人员暂行规程
	八 修正主计人员任用条例
	九 各机关主计人员资历审查委员会章程
	十 修正设置中央各机关会计人员办法
	十一 中央各机关会计室组织及办事通则
	十二 各省市政府会计处组织及办事通则
	十三 各军事机关（学校）（部队）转理会计人员暂行规程
	十四 各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会计室办事通则
	十五 交通部附属机关会计（主任员）办会室办事规则
	附录 
	一 高等考试会计审计人员考试条例
	二 普通考试会计审计人员考试条例
	三 各种会计审计人员考试会计审计法规试题

